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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 112年醫政業務考評指標及項目

• 112年醫政業務考評項目及配分表

• 地方衛生局建議修正項目

• 醫事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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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12

考評指標 15

考評項目 22

醫政業務考評指標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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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醫政業務考評項目及配分表

考 評 項 目 100分
1.醫療機構收費之管理 7分

2.強化廣告之查處效率 5分

3.本司交查案件回復效率 8分

4.醫事管理系統異常資料修正 7分

5.輔導轄區醫療機構推動病人安全作業 12分

6.加強醫院防災及應變 6分

7.落實醫療機構緊急醫療資訊自動通報作業 4分

8.醫療暴力應變執行 5分

9.強化醫療機構醫療爭議處理能力 5分

10.提升醫療爭議調處效能 6分

11.督導醫院處理事業廢棄物 5分

12.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推廣 10分

13.器官捐贈意願推廣 10分

14.醫事機構檢驗、放射品質訪查合格率 5分

15.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推廣 5分

4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112年調整之考評項目(一)

• 刪除「診所負責醫師之管理」之考評項目

• 配分調整至「醫療機構收費之管理」、「
本司交查案件回復效率」、「醫事管理系
統異常資料修正」等3項考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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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 評分標準

伍、輔導

轄區醫療

機構推動

病人安全

作業（配

分12 ）

1.推廣醫院及診所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工作目

標(8分):

(1)推廣全數醫院辦理病人安全各項工作目標--得4分

(2)推廣全數診所辦理病人安全各項工作目標--得4分

2.輔導診所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推廣作業:

考評轄區西醫診所(含衛生所)申請加入台灣

病人安全通報系統比率。(4分)

112年調整之考評項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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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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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
參、本司交查案件辦理效率

提案單位：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 案由：有關112年地方考評項目「本司交查案件辦理效率」中，
一、公文方式交查 :【如期回復件數/交查案件總數】，建議
大部來函主旨，明寫[部考評項目- 本司交查案件辦理效率]。

• 說明：因中央及地方人員異動頻繁，為案件查詢及管理，以
達規定時效內達成考評。

• 辦法：建議大部來函主旨，明寫[部考評項目-本司交查案件]。

醫事司回覆意見：
1. 本部交查案件如須列入地方考評項目計算，皆於函文中敘明。
2. 本提案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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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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